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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建10万平米，楼房
主管部门制定三级保护区，计划对部分建筑群进行搬迁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蚕食”大千佛山
近日，千佛山风景

名胜区规划进行公示。

记者30日发现，在景区

规划范围11 . 46平方公里

内，现有建筑面积达60

万平方米，大千佛山面

临“房吃山”困局。

相关部门2008年调

查发现，规划线内有52

家单位，680处建筑。2005

年至2008年，增加建筑

7 . 6万平方米；2008年至

2010年，增加建筑2 . 51万

平方米，2005年到2010年

5年时间内，新增建筑面

积十余万平方米。目前，

仍有多处建筑正在建设

中。

大千佛山景区正面

临“房吃山”的困局。据

了解，目前主管部门制

定了三级保护区，有计

划对部分建筑群进行搬

迁。

昔日绿树成荫如今房屋成片
30日上午，记者登上千佛山

远眺，佛慧山、金鸡岭、蚰蜒山、
平顶山尽收眼底。成片的葱翠山
岭被条条道路分割，道路两旁分
布着成排的建筑，有的建筑已经
悄悄向半山腰蔓延。

“十几年前这里还是成片的
柏树，现在都建成房子了。”在千
佛山山顶，家住经十一路附近的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经常登千佛
山、佛慧山健身，也见证了这里
的变迁。尤其是金鸡岭和佛慧山
之间的山谷内，居民区已经颇具
规模。

李先生表示，十多年前，这
些山岭还少有人光顾。由于山道
难走，除了林场的护林员和少量
的居民，很少有人来游玩健身。
随着旅游路和历阳大街的修建，
周围的建筑群一天天增加，占满
了山头之间的谷地。

“这些建筑，有的是规划范
围内的，有的啥证都没有，说到
底就是违章建筑，就这么直接啃
进山里了。”记者驱车从历阳大
街转向旅游路，山庄、农家乐不
时闪现在金鸡岭、佛慧山的柏树
丛中。“要是景区规划晚了，说不

准哪天山里也会建起房子了。”
一位市民担忧地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防火需
要，济南市林场曾在佛慧山入口
处建了一个管理房。但没过多
久，旁边又原样建起了三座房
子，竟然还贴上了防火房的字
样。虽然有市民向城管部门举
报，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房子
也未能拆除。

“不少房子都是这样，没有
规划，没有审批，直接就建起来
了，想拆，很难。”一位工作人员
对此也感到无奈。

规划面积5年缩水6 . 74平方公里
根据千佛山风景名胜区的

规划公示，大千佛山景区包括经
十一路以南，二环东路以西，二
环南路及兴济河以北，千佛山西
路以东。其中不包括旅游路、历
阳大街等城市交通主干道以及
西姑山和小姑山的山峪处区域。
规划范围内有大小十一座山岭，
最高点海拔高度460 . 4米，最低
点海拔高度58米。

“之前的规划面积还要大，
景区规划调整越来越小。”据济
南市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近
年来，千佛山风景名胜区规划范

围几经变化，由1998年的18 . 2平
方公里变为现今的11 . 46平方公
里，缩减面积达6 . 74平方公里。

据调查，2 0 0 8年规划线内
有52家单位，680处建筑，总占
地面积接近50万平方米。2005
年至2008年，规划范围内增加
建 筑 面 积 7 . 6 万 平 方 米 ，到
2010年，又增加了2 . 51万平方
米。虽然增速放缓，但目前仍有
多处建筑在建。

济南市规划部门工作人员
表示，千佛山风景名胜区规划是
千佛山片区控制规划的一部分。

千佛山片区规划最早在2006年
就已经制定，但后来没有通过审
批，经过多次调整目前才逐渐确
定下来。

“之所以多次变更，和规划
范围内房屋建筑的扩张不无关
系。”一位业内人士如此表示。

据介绍，除了居民建筑，规
划范围内还散布着垃圾场、煤
场、养殖场等，既污染环境，又破
坏景区生态。过去因开山采石留
下的空地，大多被当地居民圈占
建房，而且还有继续向山林区发
展的趋势。

部分“吃山”建筑群将搬迁
“规划只是个书面的东西，现

在需要做的就是尽早确定边界，砸
桩定线。”据介绍，金鸡岭等山体的
现状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
的，总体规划滞后，部分土地权属
存在异议，山体屡屡遭开发侵占。

由于管理措施缺乏，大千佛山

风景区内因开山采石造成的山体
破损情况严重，局部地区未经规
划的别墅开发规模逐渐增大。规
划范围内地质结构以石灰岩为
主，是城市的生态敏感区，必须
进行重点保护。

为此，在景区规划公示后，主
管部门将及早划定边界范围，确定
用地性质，制定三级保护规划。一
级保护区严禁建设与风景区无关
的设施，二级保护区可安排少量
旅宿设施，限制与风景游赏无关
的建设，三级保护区限制增加对
风景区建设不利和对环境有破坏
的项目。

虽然有了三级保护机制，但景
区规划范围内已经建成的建筑如
何处理？

“如果是违章建筑，市民可向
城管执法部门申请拆除。”济南市
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规划范
围内的违章建筑，应该由执法部门
拆除。如果无法认定，可由执法部
门向规划部门确认。

“如果规划做得细，执法到位，
绝不会出现现在的情况。”对此，
附近不少居民表示，大千佛山景
区形成“房吃山”的局面不是一天
才出现的，治理起来也不会那么简
单。

为建设千佛山风景区，减少周
边建筑对景区的侵蚀，园林部门
设计了衰减控制型和搬迁型两
种调控类型。对部分景区范围控
制建设强度，部分影响较大的建
筑群依法进行搬迁、处理，还林
还绿。

大千佛山景区，青山遭受建筑“蚕食”。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大
千佛山景
区 示 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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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岭东侧建起的别墅。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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